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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1有限责任公司： 甲、乙国有企业与另外九家国有企业联

合设立光中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章程内容主要为：公司股东

会除召开定期会议以外，还可以召开临时股东会；临时股东

会须经代表1/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2以上的董事或者1/2以

上的监事提议召开。在申请设立公司的设立登记时，工商行

政管理机关指出了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议

方面的不合法之处，经全体股东协商以后予以纠正。1996年3

月，光中公司依法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为1亿元。其中甲以工

业产权出资，协议作价金额1200万元；乙出资1400万元，是

出资最多的股东。公司成立以后，由甲召集和主持了首次股

东会，设立了董事会。1996年5月，光中公司董事会发现甲作

为出资的工业产权，其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

。为了使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1亿元，董事会提出了解决方案

，由甲补足差额，如果甲不能补足差额，则由其他股东按出

资比例补足差额。1997年5月，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，

经济效益较好，董事会制订了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，方案提

出将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加到1.5亿元。增资方案提

交股东会讨论表决时，有7家股东赞成增资，这7家股东出资

总额为5830万元，占表决权总数的58.3%，有4家股东不赞成

出资，这4家股东出资总额为4170万元，占表决权总数

的41.7%.股东会通过了增资决议并授权董事会执行。2001年3

月，光中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依法成立了海南分公司。



海南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违反了合同约定，被诉至法

院。对方以光中公司是海南分公司的总公司为由，要求光中

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 要求根据上述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，回

答下列问题： （1）光中公司设立过程中订立的公司章程中

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规定由哪些不合法之处，并说明

理由。 [解答]光中公司设立过程中订立的公司章程中，关于

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权有关规定不合法。根据《公司法》

的规定，代表1/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3以上的董事或监事均

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。而本题中却规定临时股东会须经代

表1/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2以上的董事或者1/2以上的监事

提议召开，不符合法律规定。 （2）光中公司的首次股东会

会议由甲召集和主持是否合法，并说明理由。 [解答]光中公

司的首次股东会会议由甲召集和主持不合法。根据《公司法

》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首次会议，由出资最多的股

东召集和主持。而光中公司的股东乙出资1400万元，是出资

最多的股东。因此，首次股东会会议应由乙召集和主持。 

（3）光中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甲出资不足的解决方案是否

符合法律规定，并说明理由。 [解答]光中公司董事会作出的

关于甲出资不足的解决方案内容不合法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

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后，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、工业产权

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

定价额时，应当由交付出资的股东补交差额，公司设立时的

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。这和其他后加入的股东没有关系，

同时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分担差额的说法不够准确，因为其

他股东承担的是连带责任。 （4）光中公司的股东会做出的

增资决议是否合法，并说明理由。 [解答]光中公司的股东会



做出的增资决议不合法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股东会对

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，需要经代表2/3以上表决权的股

东通过。而本案中同意增资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仅占表决权总

数的58.3%，并未达到2/3的规定。 （5）光中公司是否应替海

南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说明理由。 [解答]根据《公司法

》的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分公司的，分公司不具有法人

资格，其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公司的总公司承担。所以光中公

司应该替海南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